
譯 本  

附 件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 

第 三 年 推 行 進 度 報 告 (2008 年 3 月 )  

I .  固 體 廢 物 管 理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 推 行 進 度  

A.  策 略 性 目 標  

(1 )  就 整 個 社 會 而 言 ， 我 們 須 盡 量 減 少 製 造 廢 物

和 減 少 最 終 棄 置 的 固 體 廢 物 數 量 ， 並 採 取 措

施 促 進 被 棄 置 物 料 的 分 類 、 物 料 的 回 收 和 再

用 ， 以 及 不 可 再 用 物 料 的 循 環 再 造 。  

(2 )  應 用 “ 用 者 自 付 ＂ 原 則 ， 以 減 少 須 棄 置 的 廢

物 數 量 。  

(3 )  採 取 先 進 的 技 術 和 措 施 ， 以 處 理 須 最 終 棄 置

的 廢 物 和 創 造 新 的 商 機 。  

 

( a )  環 境 保 護 署 ( 環 保 署 ) 發 表 《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管 理 政

策 大 綱 》 ( 《 政 策 大 綱 》 ) 。 該 文 件 就 2005 年 至

2014 年 這 10 年 內 ， 香 港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的 管 理 制

訂 全 面 策 略 ， 並 定 出 清 晰 的 目 標 和 時 間 表 。  

(b )  《 政 策 大 綱 》 體 現 可 持 續 發 展 廢 物 管 理 策 略 的 基

本 原 則 ， 以 及 “ 用 者 自 付 ＂ 和 “ 生 產 者 責 任 ＂ 的

原 則 ， 並 提 議 一 些 政 策 工 具 和 支 援 措 施 ， 以 創 造

經 濟 誘 因 ， 從 而 避 免 ／ 減 少 產 生 廢 物 ， 並 再 用 和

循 環 再 造 廢 物 。 該 大 綱 亦 建 議 發 展 先 進 的 綜 合 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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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管 理 設 施 ， 以 熱 能 處 理 作 為 核 心 科 技 ， 對 廢 物

作 最 後 處 理 ， 然 後 才 棄 置 於 堆 填 區 。  

B.  指 標  

我 們 將 檢 討 以 下 由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建 議 的 目

標 ：  

(1 )  以 2003 年 的 水 平 為 基 數 ， 每 年 減 少 本 港 產 生

的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量 1%， 直 到 2014 年 。  

(2 )  在 2009 年 和 2014 年 或 之 前 ， 把 都 市 固 體 廢 物

回 收 率 分 別 提 高 至 45% 和 50%。  

(3 )  在 2014 年 或 之 前 ， 把 棄 置 於 堆 填 區 的 都 市 固

體 廢 物 總 量 減 少 至 25% 以 下 。  

環 保 署 已 採 納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目 標 ， 並 已 把

這 些 目 標 納 入 《 政 策 大 綱 》 。  

(a )  與 去 年 同 期 比 較 ， 經 濟 錄 得 6.7% 的 增 長 ， 而 棄

置 於 堆 填 區 的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量 則 上 升 1.6%。 家 居

廢 物 回 收 率 由 2005 年 的 16% 大 幅 增 加 至 2007 年

的 23% 。 隨家 居 廢 物 回 收 率 上 升 ， 都 市 固 體 廢

物 的 整 體 回 收 率 亦 從 2005 年 的 43% 增 至 2007 年

的 45%。  

(b )  雖 然 當 局 致 力 減 少 廢 物 ， 但 本 港 產 生 的 都 市 固 體

廢 物 量 依 然 呈 上 升 的 趨 勢 ， 這 可 能 是 由 於 與 商

業 、 工 業 及 旅 遊 有 關 的 活 動 在 2007 年 強 勁 增

長 ， 導 致 商 業 及 工 業 廢 物 增 加 約 8.4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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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 )  環 保 署 將 致 力 發 展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， 以 達 致 《

政 策 大 綱 》 的 目 標 ， 把 棄 置 於 堆 填 區 的 都 市 固 體

廢 物 總 量 減 少 至 25% 以 下 。  

C.  行 動 計 劃  

(1 )  推 行 教 育 活 動 ， 以 減 少 產 生 廢 物 。  

 

( a )  環 保 署 和 環 境 保 護 運 動 委 員 會 將 繼 續 籌 辦 以 社 區

和 學 校 為 本 的 減 少 廢 物 活 動 ， 以 及 透 過 傳 媒 宣 傳

減 少 廢 物 的 訊 息 。 當 局 採 取 持 續 措 施 ， 透 過 本 地

傳 媒 ， 包 括 電 視 台 、 電 台 和 本 地 報 章 ， 以 及 製 作

政 府 宣 傳 短 片 ／ 聲 帶 ， 向 公 眾 宣 揚 減 廢 意 識 。  

(b )  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金 同 意 撥 款 1,000 萬 元 ， 以 便

根 據 《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管 理 政 策 大 綱 (2005 -2014 ) 》

推 行 公 眾 教 育 計 劃 。 該 計 劃 旨 在 支 援 符 合 政 策 大

綱 所 訂 目 標 的 長 遠 全 民 教 育 活 動 。 至 今 有 6 宗 申

請 獲 得 批 准 ， 資 助 額 約 300  萬 元 。 活 動 主 題 相 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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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 泛 ， 包 括 減 少 使 用 購 物 膠 袋 、 環 保 採 購 、 環 保

節 日 包 裝 ， 以 及 回 收 再 造 舊 電 器 及 電 子 產 品 等 。  

(2 )  舉 辦 社 區 活 動 ， 鼓 勵 全 港 市 民 在 源 頭 把 廢 物

分 類 ， 並 推 行 措 施 以 方 便 住 戶 參 與 。  

(a )  截 至 2008 年 3 月 ， 環 保 署 已 召 集 865 個 屋參 加

全 港 性 的 家 居 廢 物 源 頭 分 類 計 劃 ， 涵 蓋 全 港 人 口

約 46%。 我 們 的 中 期 目 標 是 在 2010 年 年 底 之 前 ，

召 集 全 港 80% 人 口 參 加 計 劃 ， 並 在 2012 年 之 前

把 計 劃 推 展 到 所 有 公 共 租 住 屋。  

(b )  鑑 於 家 居 廢 物 源 頭 分 類 計 劃 取 得 令 人 鼓 舞 的 成

績 ， 當 局 在 2007 年 10 月 在 工 商 業 樓 宇 推 行 類 似

計 劃 。 截 至 2008 年 3 月 ， 約 有 380 幢 樓 宇 參 加 計

劃 ， 包 括 商 業 及 政 府 辦 公 大 樓 、 商 場 、 工 業 樓

宇 、 倉 庫 及 停 車 場 。  

(c )  除 了 透 過 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金 提 供 撥 款 資 助 ， 以

協 助 物 業 管 理 公 司 在 屋設 置 廢 物 分 類 箱 外 ， 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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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署 亦 與 屋 宇 署 和 消 防 處 聯 絡 ， 在 2006 年 年 中

印 發 指 南 ， 以 便 住 戶 參 與 廢 物 源 頭 分 類 。  

(d )  在 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金 撥 款 資 助 下 ， 環 境 保 護 運

動 委 員 會 將 購 置 1,100 套 廢 物 回 收 桶 ， 分 發 予 各

屋使 用 。  

(3 )  透 過 引 入 產 品 責 任 計 劃 和 環 保 稅 等 財 政 措

施 ， 加 緊 推 行 “ 污 染 者 自 付 ＂ 原 則 。  

(a )  環 保 署 已 向 立 法 會 提 交 《 產 品 環 保 責 任 條 例 草

案 》 ， 條 例 草 案 提 出 的 首 個 計 劃 是 塑 膠 購 物 袋 環

保 徵 費 。  

(b )  充 電 池 回 收 計 劃 由 39 個 充 電 池 和 電 子 產 品 生 產

商 和 入 口 商 資 助 ， 於 2008 年 4 月 已 踏 入 計 劃 推

行 的 第 四 年 。 在 1,010 多 個 屋  ( 佔 本 港 人 口

59%)、 290 多 幢 商 業 ／ 工 業 樓 宇 ， 以 及 約 222 間

學 校 設 置 的 收 集 點 ， 共 收 集 約 140 公 噸 充 電 池 (相

等 於 705 ,000 枚 電 池 )， 當 中 66 .6 公 噸 已 運 往 南 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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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個 指 定 的 處 理 設 施 ， 供 循 環 再 造 。  

(c )  電 腦 回 收 計 劃 由 20 個 電 腦 產 品 製 造 商 及 供 應 商

資 助 ， 於 2008 年 1 月 展 開 。 當 局 除 設 置 15 個 公

眾 回 收 點 外 ， 又 在 520 多 個 屋及 超 過 100 幢 商

業 ／ 工 業 樓 宇 設 置 回 收 點 。  

(d )  我 們 會 繼 續 推 動 業 界 落 實 自 願 性 質 的 產 品 責 任 計

劃 ， 特 別 是 我 們 已 與 電 器 和 電 子 產 品 供 應 商 以 及

其 他 持 份 者 展 開 討 論 ， 研 究 舉 辦 由 業 界 提 供 經 費

的 舊 電 器 及 電 子 產 品 自 願 回 收 計 劃 是 否 可 行 。  

(4 )  制 訂 政 策 ， 推 動 循 環 再 造 業 的 發 展 。  環 保 署 現 正 制 訂 全 面 的 政 策 ， 以 支 援 循 環 再 造 業 。 具

體 而 言 ， 環 保 署 將 ：  

(a )  透 過 廢 物 源 頭 分 類 計 劃 ， 改 善 廢 物 收 集 網 絡 ；  

(b )  如 上 文 第 (3) 項 所 匯 報 ， 採 用 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 ，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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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主 要 措 施 ， 以 回 收 更 多 可 循 環 再 用 的 物 料 ；  

(c )  繼 續 租 用 合 適 的 短 期 租 約 土 地 ， 供 廢 物 循 環 再 造

商 專 用 。 至 今 ， 共 有 36 幅 土 地 已 經 租 出 ；  

(d )  興 建 環 保 園 ， 為 環 保 和 循 環 再 造 業 提 供 長 遠 用 地

(見 下 文 第 (5)項 行 動 計 劃 的 推 行 進 度 )；  

(e )  採 取 環 保 採 購 政 策 ， 以 增 加 市 場 對 再 造 產 品 的 需

求 ；  

( f )  透 過 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金 、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金 ， 以

及 為 中 小 企 業 而 設 的 各 種 基 金 ， 繼 續 支 持 和 鼓 勵

研 發 新 的 循 環 再 造 科 技 ； 以 及  

(g )  繼 續 在 社 區 層 面 籌 辦 教 育 活 動 ， 以 增 強 公 眾 的 廢

物 回 收 意 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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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 )  興 建 專 為 環 保 工 業 而 設 的 環 保 園 。  (a )  環 保 園 位 於 屯 門 第 38 區 ， 佔 地 20 公 頃 ， 將 會 分

兩 期 發 展 。 園 內 會 有 一 段 長 460 米 的 海 濱 ， 供 海

運 散 裝 貨 物 之 用 。  

(b )  環 保 園 第 一 期 的 建 築 工 程 在 2006 年 7 月 展 開 ，

現 已 大 致 完 成 。 第 一 期 已 租 出 三 幅 用 地 ， 作 回 收

廢 木 料 、 用 過 的 煮 食 油 、 舊 電 器 及 電 子 產 品 之

用 。 另 外 兩 幅 供 處 理 有 機 廢 料 及 塑 膠 的 用 地 ， 會

在 2008 年 年 中 批 出 租 約 。 當 局 會 就 第 一 期 餘 下

用 地 盡 快 招 標 ， 而 第 二 期 會 在 2009 年 動 工 。  

(6 )  研 究 徵 收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處 理 費 。  (a )  環 保 署 在 20 個 環 境 不 同 的 屋 (包 括 公 共 屋、

資 助 出 售 單 位 、 私 人 屋 苑 及 政 府 宿 舍 )推 行 的 3 個

月 試 驗 計 劃 已 經 完 成 。  

(b )  試 驗 計 劃 的 結 果 顯 示 了 一 些 實 際 問 題 ， 包 括 可 能

出 現 的 非 法 傾 倒 廢 物 和 其 他 執 法 困 難 ， 以 及 有 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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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提 供 配 套 措 施 ， 例 如 源 頭 分 類 設 施 ， 以 鼓 勵 市

民 守 法 及 推 動 廢 物 回 收 。  

(c )  我 們 認 為 由 於 本 港 的 住 宅 樓 宇 大 都 是 多 層 多 戶 ，

並 有 鑑 於 現 時 普 遍 採 用 的 廢 物 收 集 模 式 ， 很 難 確

定 每 一 個 住 戶 的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產 生 量 及 追 查 廢 物

的 產 生 源 頭 。 因 此 ， 在 香 港 實 行 按 量 收 費 計 劃 在

執 行 上 存 在 一 定 的 困 難 。  

(d )  我 們 會 研 究 其 他 收 費 方 式 ， 例 如 定 額 收 費 或 劃 一

收 費 ， 並 提 供 適 當 的 誘 因 ， 以 鼓 勵 減 少 產 生 及 循

環 再 造 廢 物 。 我 們 亦 會 進 行 一 個 廣 泛 的 全 港 性 基

線 調 查 ， 收 集 有 關 不 同 樓 宇 及 工 商 業 務 產 生 和 收

集 廢 物 模 式 的 資 料 。 我 們 會 根 據 這 些 資 料 為 家 居

及 工 商 業 擬 定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計 劃 。  

(7 )  就 引 入 先 進 技 術 以 大 量 處 理 固 體 廢 物 一 事 諮 (a)  環 保 署 在 考 慮 環 境 、 技 術 ／ 工 程 及 經 濟 等 因 素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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詢 公 眾 。  對 社 會 和 顧 客 ／ 用 戶 造 成 的 影 響 後 ， 已 確 定 兩 個

適 合 發 展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的 地 點 。 環 保 署 已 向

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、 立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相 關

區 議 會 匯 報 選 址 結 果 。 環 保 署 會 繼 續 推 動 公 眾 參

與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的 發 展 ， 包 括 在 2008 年 年

中 於 不 同 地 區 舉 辦 巡 迴 展 覽 。  

(b )  環 保 署 在 2008 年 3 月 舉 辦 公 眾 研 討 會 ， 介 紹 最

新 的 廢 物 處 理 技 術 ， 並 就 熱 能 廢 物 處 理 科 技 方 面

有 關 環 境 、 健 康 和 安 全 的 關 注 事 項 及 措 施 ， 與 本

地 及 海 外 專 家 分 享 經 驗 及 知 識 。 該 研 討 會 約 有

300 人 出 席 。  

(c )  同 時 ， 環 保 署 現 正 就 兩 個 選 址 籌 備 工 程 及 環 境 影

響 評 估 ( 環 評 ) 研 究 。 按 照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例 》

的 規 定 ， 環 保 署 將 於 2008 年 4 月 初 刊 登 關 於 工

程 項 目 簡 介 的 廣 告 。 工 程 及 環 評 研 究 預 計 在 20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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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 本  

I.  固 體 廢 物 管 理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 推 行 進 度  

年 年 底 展 開 。  

 

I I .  可 再 生 能 源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 推 行 進 度  

A.  策 略 性 目 標  

(1 )  定 期 舉 辦 推 廣 及 教 育 活 動 ， 向 廣 大 市 民 清 楚

解 釋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議 題 ， 而 這 個 議 題 必 須 與

本 地 及 國 際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情 況 配 合 。  

(2 )  制 訂 長 遠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能 源 政 策 ， 為 推 動 香

港 加 強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訂 出 清 晰 目 標 ， 並 提

高 能 源 效 益 及 節 約 能 源 。  

(3 )  加 強 及 持 續 節 約 能 源 ， 以 減 慢 能 源 消 耗 的 增

 

為 向 市 民 推 廣 可 再 生 能 源 ， 環 境 局 及 機 電 工 程 署 (機 電

署 )已 採 取 多 項 措 施 ， 包 括 與 兩 家 電 力 公 司 、 環 保 團 體

及 其 他 非 政 府 機 構 合 作 ， 舉 辦 公 眾 教 育 和 宣 傳 活 動 ；

推 動 在 政 府 建 築 物 及 私 營 機 構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； 並 與

電 力 公 司 合 作 ， 提 倡 利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。 有 關 內 容

在 下 文 詳 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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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 本  

II .  可 再 生 能 源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 推 行 進 度  

長 趨 勢 。  

B.  指 標  

(1 )  舉 辦 更 多 有 關 可 再 生 能 源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能 源

消 耗 的 公 眾 教 育 計 劃 ， 以 配 合 本 地 及 國 際 的

可 持 續 發 展 。  

 

有 關 內 容 在 下 文 詳 述 。  

(2 )  以 在 2012 年 或 之 前 利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應 付 香 港

1% 至 2% 的 總 電 力 需 求 為 目 標 ， 這 個 目 標 將

因 應 科 技 發 展 及 其 間 出 現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考 慮

因 素 而 作 定 期 檢 討 。  

(3 )  制 訂 計 劃 以 提 高 能 源 效 益 及 節 約 能 源 ， 以 作

為 可 持 續 發 展 能 源 政 策 的 一 環 。  

 

C .  行 動 計 劃  

(1 )  與 電 力 公 司 和 其 他 持 份 者 合 作 ， 舉 辦 更 多 關

 

(a )  環 境 局 和 機 電 署 與 兩 家 電 力 公 司 定 期 舉 行 會 議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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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 本  

II .  可 再 生 能 源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 推 行 進 度  

於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教 育 活 動 。  商 討 如 何 推 廣 可 再 生 能 源 ， 以 及 能 源 效 益 和 節 約

能 源 。  

(b )  香 港 電 燈 有 限 公 司 ( 港 燈 ) 在 南 丫 島 的 800 千 瓦 示

範 風 輪 機 已 於 2006 年 2 月 啓 用

(h t t p : / / l ammawind t u rb i n e . h e c . com .hk / ) 。 中 華 電 力

有 限 公 司 ( 中 電 ) 就 在 喜 靈 洲 設 置 風 輪 機 一  

事 進 行 的 環 評 已 經 完 成

(h t t p : / /www.epd . gov . hk / e i a / r eg i s t e r / r e po r t / e i a r epo r t /

e i a _1242006 /h tm l / i ndex . h tm) 。 同 時 ， 兩 家 電 力 公

司 正 就 本 港 水 域 興 建 離 岸 商 用 風 場 進 行 環 評 研

究 。  

(c )  兩 家 電 力 公 司 與 教 育 局 和 機 電 署 合 作 ， 為 中 學 生

製 作 一 套 有 關 能 源 效 益 的 網 上 教 材 ， 並 舉 辦 簡 介

會 ， 向 中 學 教 師 介 紹 該 套 教 材 (h t t p : / /www.hk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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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 本  

II .  可 再 生 能 源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 推 行 進 度  

phy . o rg / ene rgy / i ndex_c . h tm l )。  

(d )  兩 家 電 力 公 司 推 出 資 助 計 劃 ， 以 推 廣 可 再 生 能 源

或 提 高 能 源 效 益 和 節 約 能 源 。 中 電 創 新 能 源 基 金

( h t t p s : / / w w w . c l p g r o u p . c o m / S o c N E n v / E n v / E n v

E d u / C L F u n d / P a g e s / d e f a u l t . a s p x ? l a n g = t c ) ， 以

及 港 燈 清 新 能 源 基 金

(h t t p : / /www.heh . com/hehWeb /Commun i t yAndEduca t i

on /C l e anEne rgyFund / I ndex_zh . h tm) 分 別 在 2007 年

預 留 100  萬 元 ， 以 供 推 行 與 可 再 生 能 源 或 提 高 能

源 效 益 和 節 約 能 源 有 關 的 計 劃 。  

(e )  機 電 署 總 部 的 教 育 徑 已 在 2005 年 10 月 啟 用 ， 讓

學 校 及 其 他 有 興 趣 團 體 可 認 識 關 於 可 再 生 能 源 和

能 源 效 益 的 最 新 技 術 。 教 育 徑 設 有 展 覽 館 和 觀 景

台 。 展 覽 館 展 示 多 件 互 動 展 品 ， 觀 景 台 則 裝 設 了

350 千 瓦 光 伏 設 施 及 兩 台 風 輪 機 (1 千 瓦 及 1 .5 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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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 本  

II .  可 再 生 能 源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 推 行 進 度  

瓦 ) 。 截 至 2007 年 12 月 ， 已 有 250 間 機 構 及

9,700 名 參 觀 者 到 訪 教 育 徑

(h t t p : / /www.emsd . gov . hk / emsd / ch i / p e e / ep . s h tm l )。  

( f )  在 2007 年 機 電 署 繼 續 為 持 份 者 ( 包 括 政 府 部 門 和

專 業 機 構 ) 舉 辦 一 系 列 技 術 研 討 會 和 工 作 坊 ， 並 支

持 非 政 府 機 構 舉 辦 多 項 教 育 和 宣 傳 活 動 。  

(g )  機 電 署 在 2007 年 12 月 設 立 專 題 網 頁 “ 香 港 可 再

生 能 源 網 ＂ (h t t p : / / r e . emsd . gov . hk / )， 提 供 各 類 可 再

生 能 源 技 術 的 資 訊 ， 務 求 這 類 技 術 得 到 廣 泛 應

用 。  

(2 )  在 2006 年 或 之 前 制 訂 有 關 在 新 的 政 府 建 築 物

及 大 型 公 共 發 展 項 目 裝 置 可 再 生 能 源 設 施 的

政 策 。  

政 府 在 2005 年 發 出 有 關 《 政 府 工 程 及 裝 置 採 用 能 源 效 益

及 可 再 生 能 源 科 技 》 的 通 告 。 該 通 告 規 定 所 有 工 程 部 門 在

政 府 工 程 項 目 和 裝 置 中 ， 盡 可 能 採 用 具 能 源 效 益 的 設 備 和

可 再 生 能 源 科 技 ， 並 要 求 工 程 部 門 定 期 匯 報 進 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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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 本  

II .  可 再 生 能 源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 推 行 進 度  

(h t t p : / /www.devb -wb .gov . hk /U t i lManage r / t c /C -2005 -16 -0 -

1 . pd f )。  

(3 )  與 電 力 公 司 合 作 ， 研 究 如 何 作 出 安 排 以 簡 化

程 序 ， 讓 可 再 生 能 源 供 應 商 接 駁 至 現 有 電

網 ， 以 期 2008 年 後 的 電 力 市 場 設 有 適 當 程

序 ， 同 時 亦 鼓 勵 電 力 公 司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作

發 電 用 途 。  

(a )  機 電 署 於 2007 年 12 月 修 訂 《 可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系 統

與 電 網 接 駁 技 術 指 引 》 ， 為 發 電 量 在 1 兆 瓦 或 以 下

的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統 與 電 網 接 駁 的 技 術 事 宜 提 供 指 引

(h t t p : / / r e . emsd . gov . hk / t c _ ch i / g en / g r i d / g r i d_ t e ch . h tm l

)。 

(b )  中 電 已 出 版 以 《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統 與 中 電 電 網 》 為

題 的 單 張 ， 提 供 資 料 說 明 小 型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統 申

請 連 接 中 電 電 網 的 手 續 。  

(c )  根 據 政 府 於 2008 年 1 月 初 分 別 與 兩 家 電 力 公 司 簽

訂 適 用 於 2008 年 後 的 新 《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》

(h t t p : / /www.enb . gov . hk / t c / r e sou r c e s_pub l i c a t i on s / ag r

e emen t / i n dex . h tm l ) ， 電 力 公 司 會 因 投 資 可 再 生 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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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 本  

II .  可 再 生 能 源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 推 行 進 度  

源 設 施 而 享 有 較 高 的 准 許 回 報 率 (11%) 。 視 乎 發 電

過 程 中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程 度 ， 電 力 公 司 可 獲

0.01 至 0.05 個 百 分 點 准 許 回 報 的 獎 勵 。 電 力 公 司

會 利 用 本 港 的 內 置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統 ， 為 客 戶 提 供

後 備 電 源 的 標 準 安 排 ； 有 關 安 排 視 乎 先 前 與 政 府

簽 訂 的 書 面 協 議 ， 包 括 機 電 署 所 訂 最 新 的 《 可 再

生 能 源 發 電 系 統 與 電 網 接 駁 技 術 指 引 》 (2007 年

版 )內 載 列 的 技 術 和 安 全 規 定 。  

(4 )  在 2007 年 或 之 前 制 訂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能 源 政

策 ， 該 政 策 應 包 括 以 推 廣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和

鼓 勵 能 源 效 益 及 節 省 能 源 為 目 標 的 措 施 。  

(a )  2008 年 後 的 新 《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》 訂 有 條 款 ， 鼓 勵

兩 家 電 力 公 司 更 廣 泛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( 上 文 已 有 概

述 ) ， 以 及 採 用 更 多 可 提 高 能 源 效 益 和 節 省 能 源 的

措 施 。 在 節 省 能 源 方 面 ， 當 局 會 根 據 電 力 公 司 為

客 戶 進 行 能 源 審 核 的 次 數 及 實 際 節 省 的 能 源 ， 評

估 電 力 公 司 的 表 現 。 電 力 公 司 的 准 許 回 報 可 最 多

提 高 0.02 個 百 分 點 ， 以 示 獎 勵 。 兩 電 同 意 成 立 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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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 本  

II .  可 再 生 能 源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 推 行 進 度  

款 基 金 (中 電 每 年 2,500 萬 元 ， 港 燈 每 年 1,250 萬

元 )， 為 期 5 年 (即 分 別 合 共 1.25 億 元 及 6,250 萬

元 ) ， 向 非 政 府 客 戶 提 供 貸 款 ， 推 行 在 能 源 審 核 中

建 議 的 節 能 措 施 ， 藉 以 提 高 能 源 效 益 。 兩 電 又 同

意 成 立 教 育 基 金 ( 中 電 每 年 500 萬 元 ， 港 燈 每 年

250 萬 元 ) ， 用 於 提 高 能 源 效 益 及 推 廣 活 動 。 這 筆

基 金 會 由 兩 電 管 理 ， 並 會 有 主 要 持 份 者 的 代 表 參

與 。  

(b )  在 訂 立 相 關 法 例 後 ， 當 局 會 在 2008 年 上 半 年 就 有

關 的 耗 能 產 品 推 行 強 制 性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， 然

後 會 逐 步 把 其 他 耗 能 產 品 納 入 強 制 計 劃 ， 以 進 一

步 推 廣 使 用 具 能 源 效 益 的 耗 能 產 品

(h t t p : / /www.emsd . gov . hk / emsd / ch i / p e e / e e l s _manda t e .

s h tm l )。 

( c )  政 府 在 2008 年 3 月 就 建 議 強 制 實 施 《 建 築 物 能 源 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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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 本  

II .  可 再 生 能 源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 推 行 進 度  

益 守 則 》 完 成 為 期 3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。 當 局 收 到 的

意 見 大 都 贊 成 強 制 實 施 《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 守 則 》 ，

以 進 一 步 提 高 本 港 建 築 物 的 能 源 效 益 。 環 境 局 及 機

電 署 會 參 考 收 集 到 的 意 見 ， 擬 備 有 關 立 法 建 議

(h t t p : / /www.enb . gov . hk / t c / r e sou r c e s_pub l i c a t i on s / po l

i c y_con su l t a t i on / bu i l d i ng_ene rgy_code s . h tm l )。 

 

I I I .  都 市 生 活 空 間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 推 行 進 度  

A.  策 略 性 目 標  

(1 )  透 過 “ 以 人 為 本 ＂ 的 方 針 ， 靈 活 運 用 “ 4R ＂

策 略 ( 即 拆 卸 重 建 、 樓 宇 復 修 、 文 物 保 育 及 活

化 舊 區 )， 加 快 改 善 市 區 的 舊 區 環 境 。  

 

( a )  市 區 重 建 局 會 採 取 “ 以 人 為 本 ＂ 的 方 針 ， 全 力 貫

徹 其 市 區 重 建 計 劃 。 在 即 將 進 行 的 市 區 重 建 策 略

檢 討 (h t t p : / /www.u r s r ev i ew .gov . hk / t c / i ndex . h tm l ) ( 見

下文C(1)項)， 我 們 會 就 如 何 釐 定 重 建 發 展 、 文 物 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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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 、 樓 宇 復 修 與 舊 區 活 化 之 間 的 比 重 ， 諮 詢 公

眾 。  

(2 )  規 劃 和 進 一 步 發 展 新 界 ， 其 間 考 慮 持 份 者 對

可 持 續 發 展 事 宜 的 關 注 ， 例 如 有 需 要 保 護 鄉

郊 地 區 的 自 然 環 境 和 文 化 特 色 ， 亦 同 時 顧 及

香 港 的 長 遠 社 會 經 濟 需 要 。  

(b ) 規 劃 署 已 把 這 個 策 略 性 目 標 納 入 其 進 行 的

《 香 港 2 0 3 0 》 研 究

(http:/ /www.pland.gov.hk/p_study/comp_s/hk2030/) 。 規

劃 署 及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日 後 的 研 究 (如 新 界 東 北 新 發

展 區 規 劃 及 工 程 研 究 ) ， 亦 會 繼 續 貫 徹 這 個 目 標

(http://www.cedd.gov.hk/tc/projects/major/ntw/index.htm

)。  

(3 )  推 廣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都 市 規 劃 和 設 計 措 施 ， 確

保 香 港 成 為 景 色 迷 人 和 安 居 樂 業 的 好 地 方 。  

(c )  當 局 透 過 在 規 劃 研 究 、 製 訂 圖 則 及 發 展 管 制 過 程

中 持 續 應 用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

(h t t p : / /www.p l and . gov . hk / t e ch_doc / hkp sg / i ndex_c . h t

m l )所 載 述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， 以 達 致 這

個 目 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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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 指 標  

(1 )  更 新 市 區 的 舊 區 ， 其 間 充 分 考 慮 經 濟 效 益 ，

同 時 亦 強 調 提 供 休 憩 用 地 和 保 留 地 區 社 會 文

化 特 色 和 歷 史 建 築 物 的 重 要 性 。  

 

( a )  市 區 重 建 局 ( 市 建 局 ) 會 繼 續 朝其 “ 4R ＂ 市 區 重

建 策 略 的 目 標 工 作

(h t t p : / /www.u r a . o r g . hk / h tm l / c304000 t1e . h tm l ) 。 發

展 局 和 市 建 局 已 共 同 採 用 地 區 為 本 方 式 ， 保 育 和

活 化 灣 仔 舊 區 ， 以 加 強 該 區 的 社 會 文 化 特 色 。  

(2 )  闡 明 在 進 一 步 發 展 新 界 時 須 考 慮 的 相 關 社

會 、 經 濟 和 環 境 因 素 ， 使 持 份 者 能 在 知 悉 有

關 資 料 的 情 況 下 ， 定 期 就 各 種 發 展 方 案 的 優

劣 提 供 意 見 。  

 

(b )  規 劃 署 和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在 進 行 規 劃 和 工 程 研 究

時 ( 例 如 新 發 展 區 的 發 展 ) ， 會 按 照 既 定 方 式 ， 進

行 廣 泛 的 公 眾 諮 詢 ， 以 及 全 面 顧 及 社 會 、 經 濟 及

環 境 因 素 的 多 重 評 估 過 程 。 這 些 程 序 可 讓 公 眾 完

全 了 解 各 個 發 展 方 案 的 優 劣 ， 並 有 助 持 份 者 提 出

有 充 分 理 據 的 意 見

(h t t p : / /w ww.p l and . gov . hk / pub_con / i nd ex_c . h tm l)。  

(3 )  維 持 並 定 期 檢 討 規 管 可 持 續 發 展 城 市 規 劃 和 (c) 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內 旨 在 改 善 戶 外 空 氣 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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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 計 的 指 引 ， 特 別 顧 及 某 些 事 項 ， 例 如 ： 影

響 景 觀 廊 或 阻 礙 氣 流 的 建 築 物 ， 以 及 有 關 工

作 須 配 合 本 港 的 整 體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。  

通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已 於 2006 年 發 出 ，

以 供 公 眾 參 考 。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／ 環 境 運 輸 及

工 務 局 的 《 空 氣 流 通 評 估 技 術 通 告 》 第 1/0 6 號

(h t t p : / /www.devb -p l b . gov . hk / eng / c i r cu l a r s / pd f / hp l b -

e twb - t c - 01 -06 . pd f ) 亦 於 2006 年 發 出 。 通 告 為 政 府

工 程 倡 議 者 制 訂 指 引 及 程 序 ， 以 便 他 們 在 規 劃 和

設 計 政 府 工 程 時 ， 應 用 空 氣 流 通 評 估 。  

C.  行 動 計 劃  

(1 )  在 2006 年 或 之 前 ， 就 活 化 及 重 建 市 區 的 舊 區

的 指 引 諮 詢 持 份 者 ， 以 備 納 入 《 市 區 重 建 策

略 》 ， 並 廣 為 宣 傳 。  

 

發 展 局 計 劃 在 本 屆 立 法 會 會 期 完 結 前 ， 聯 同 市 區  

重 建 局 展 開 市 區 重 建 策 略 檢 討

(h t t p : / /www.u r s r ev i ew .gov . hk / t c / i ndex . h tm l ) 。 檢 討 涵 蓋

多 個 範 疇 ， 包 括 研 究 在 推 行 市 區 更 新 時 ， 如 何 就 重 建 發

展 、 文 物 保 育 、 樓 宇 復 修 與 舊 區 活 化 之 間 的 比 重 ， 重 新

取 得 平 衡 。 當 局 將 於 全 港 展 開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。  

 22 

http://www.devb-plb.gov.hk/eng/circulars/pdf/hplb-etwb-tc-01-06.pdf
http://www.devb-plb.gov.hk/eng/circulars/pdf/hplb-etwb-tc-01-06.pdf
http://www.ursreview.gov.hk/tc/index.html


譯 本  

II I .  都 市 生 活 空 間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 推 行 進 度  

(2 )  配 合 《 香 港 2030 》 研 究 ， 清 楚 解 釋 進 一 步 發

展 新 界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帶 來 的 影 響 ， 以 期 在

2006  年 或 之 前 設 立 架 構 ， 以 便 透 過 諮 詢 持 份

者 ， 作 出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詳 細 規 劃 。  

就 《 香 港 2030》 研 究 而 制 訂 的 三 步 評 估 架 構 ， 有 助 確 保

在 整 個 研 究 過 程 中 適 當 考 慮 社 會 、 經 濟 及 環 境 因 素 ， 以

及 公 眾 的 意 見 。 《 香 港 2030》 研 究 的 最 後 報 告 連 同 有 關

文 件 ( 包 括 策 略 性 環 境 評 估 報 告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評 估 報 告 )

現 已 備 妥 ， 可 供 市 民 查 閱

(h t t p : / /www.p l and . gov . hk / p_ s t udy / comp_s / hk2030 / ch i / f i n

a l r epo r t / ) 。 我 們 會 在 進 行 其 他 規 劃 和 發 展 研 究 時 ， 繼 續

向 公 眾 及 持 份 者 解 釋 可 持 續 發 展 影 響 。  

(3 )  繼 續 落 實 及 不 時 檢 討 現 行 有 關 可 持 續 發 展 城

市 設 計 的 指 引 。  

這 是 一 個 持 續 進 行 的 過 程 。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

內 有 關 改 善 戶 外 居 住 環 境 質 素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城 市 設 計

指 引 已 於 2006 年 更 新 ， 以 供 公 眾 參 考

(h t t p : / /www.p l and . gov . hk / t e ch_doc / hkp sg / ch i n e s e / ch9 / ch9

_ t ex t . h tm )。 

(4 )  考 慮 到 可 持 續 發 展 樓 宇 設 計 特 色 的 推 廣 措 施 屋 宇 署 已 進 行 顧 問 研 究 ， 以 探 討 可 採 取 何 種 措 施 ， 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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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pland.gov.hk/p_study/comp_s/hk2030/chi/finalreport/
http://www.pland.gov.hk/p_study/comp_s/hk2030/chi/finalreport/
http://www.pland.gov.hk/tech_doc/hkpsg/chinese/ch9/ch9_text.htm
http://www.pland.gov.hk/tech_doc/hkpsg/chinese/ch9/ch9_text.htm


譯 本  

 24 

I I I .  都 市 生 活 空 間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 推 行 進 度  

的 成 效 ， 研 究 進 一 步 改 善 可 持 續 發 展 樓 宇 設

計 指 引 ， 以 期 擬 備 改 善 建 議 ， 包 括 在 2007 年

或 之 前 評 估 在 這 方 面 設 立 強 制 性 規 定 帶 來 的

影 響 。  

廣 支 持 可 持 續 發 展 都 市 生 活 空 間 的 樓 宇 設 計 特 色 。 有

關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正 考 慮 顧 問 的 初 步 研 究 結 果 ， 並 會 在

決 定 未 來 路 向 前 諮 詢 持 份 者 。  

 


